附件1

辽宁省质量管理小组活动诊断师注册管理办法
1 引言

1.1 为加强辽宁省质量管理小组活动诊断师队伍建设,健全制度、规范管理，培养具有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的各级质量管理小组活动诊断师人才，科学有效的对质量管理小组活动进行咨询、指导和评价，特制订本办法。

本办法规定了辽宁省质量协会实行辽宁省质量管理小组活动诊断师注册具体要求，旨在保证注册人员水准及其一致性。

1.2 范围与用途

本办法适用于所有向辽宁省质量协会提出注册申请的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中从事质量专业及相关工作的人员。用于质量管理小组活动的咨询、指导和评价。

1.3 级别设定

辽宁省质量管理小组活动诊断师级别注册设立初级诊断师、中级诊断师、高级诊断师三个级别。

1.4 注册管理

辽宁省质量协会负责对辽宁省质量管理小组活动诊断师申请人的资格审查、级别评定和注册，每年进行一次（每年3月1日～4月30日）。

2 注册要求及条件

注册申请人应符合以下相应级别的要求和条件。

2.1初级诊断师

参加辽宁省质量管理小组活动诊断师培训并经考评合格的即为初级诊断师。

2.2 中级诊断师

2.2.1教育经历

申请人应具有国家承认的大专以上学历。

2.2.2 工作经历

申请人应具有五年以上从事与质量相关的专业技术或管理岗位的工作经历,具有初级以上技术职称。

2.2.3资格

申请人须具备辽宁省初级诊断师资格（有效期内）。

2.2.4 能力

    指导QC小组活动2个以上成果获辽宁省一等奖或1个全国优秀奖。
2.2.5考试

    申请人近三年内至少参加一次由辽宁省质量协会组织的质量管理小组活动诊断师提高班，考试合格并取得证书。考试合格三年内未申请注册者，考试成绩自动作废。

2.3 高级诊断师

2.3.1 资格

    申请人须具备中级诊断师资格。

2.3.2 论文

独立撰写两篇以上有关质量管理论文并获省级以上论文。

2.3.3 能力

担当辽宁省QC小组成果发表会评委。

3 注册

3.1 申请资料

申请人需填写相应级别的《辽宁省质量管理小组活动诊断师注册申报表》，并提供相关的证实性材料。

3.1.1 注册中级诊断师须提供:

1）学历证明复印件；
2）技术职称复印件；
3）初级诊断师资格证书复印件；

4）诊断师提高班培训证书复印件；

5）指导QC小组成果报告、证明复印件。

3.1.2注册高级诊断师须提供:

    1）中级诊断师注册证书复印件；

    2）论文及获奖证书复印件。

4 行为准则

辽宁省质量管理小组活动注册诊断师须遵守以下行为准则：

1） 遵守并贯彻国家有关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

2） 实事求是，恪守职业道德；

3） 承担本人具备能力范围内的活动。

5 证书

    经评定符合要求的申请人，辽宁省质量协会准予注册，颁发“辽宁省质量管理小组活动初级/中级/高级诊断师”注册证书，证书有效期为三年。

6 本办法的解释权为辽宁省质量协会。

7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二○一○年三月八日
